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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东荆河潜江段水环境污染严重问
题。潜江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监督管理不力，导
致东荆河流域 175 家规模养殖场中 160 家未配
备环保设施、166 家未通过环评，部分畜禽养殖
场将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东荆河；未依法
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湖北莱克现代农业公司长期
违法排污行为；未按期完成华中家具产业园等
污水处理厂建设。省畜牧兽医局对规模养殖场
动态管理和不定期抽查不力，未能发现潜江市
上报备案的规模养殖场大部分没有配备环保设
施的问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时任省畜
牧兽医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陈红颂党内警告
处分；给予省畜牧兽医局调研员汪明阳行政记
过处分；给予仙桃市政协办公室主任科员王宏

（时任潜江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行政记过
处分。同时，还分别给予张新全等 5 人政纪处分
和组织处理。

十三、四湖总干渠荆州段水质恶化问题。
荆州市未及时解决新建城区配套污水管网建设
资金、协调等具体问题，新建城区配套污水管网
建设严重滞后；全市 367 家治污设施未达标的规
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四湖总干渠水质。监利县
推进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项目行动迟缓，未如
期完成建设任务，造成城区日均 1.3 万吨污水直
接排放；9 座乡镇污水处理厂至今未正常运行；
辖区内 152 家治污设施未达标的规模化畜禽养
殖场污染四湖总干渠水质。江陵县对普济、熊
河 2 家乡镇污水处理厂运行及配套管网建设资
金投入严重不足，对省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监管
不力，造成 219.09 万元的财政专项资金闲置，导
致配套管网建设滞后，污水收集率仅为 30%；对
辖区畜禽规模化养殖场监管不力，违规为 18 家
治污设施未达标养殖场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
证，为 6 家办理环评手续。洪湖市对辖区乡镇污

水处理厂运行管理不到位，采用雨污合流配套
管网建设，污水处理厂运行经费保障不力，导致
乡镇污水处理厂不能正常运行；对辖区畜禽规
模化养殖场监管不力，违规为 20 家治污设施未
达标养殖场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为 11 家
办理环评手续。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长
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职级干部万卫东

（时任荆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与问题八合并处理）；给予荆州市
政协秘书长张少华（时任荆州市住建委主任）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荆州市水产局局长黄服
亮（时任荆州畜牧兽医局局长）行政记大过处
分；给予荆州市住建委调研员朱俊（时任荆州开
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监利
县委书记黄镇（时任监利县县长）党内警告处
分；给予荆州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万玲玲

（时任江陵县县长）行政记过处分。同时，还分
别给予胡志东、赵吉俊等 18人党政纪处分。

十四、仙桃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严重
污染地下水问题。仙桃市对新、老垃圾填埋场
长期存在渗滤液污染问题重视不够，安排部署
不及时、整治工作滞后，导致周边水体和区域地
下水污染严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潜江市
委常委、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长、总工会主席董
方平（时任仙桃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予以
诫勉（与问题十五合并处理）；给予仙桃市住建
委主任刘行兵（时任仙桃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局
长）行政记过处分；给予仙桃市城管设施建设维
护中心原副主任赵顺新降低岗位等级处分。同
时，还分别给予夏可群等 3人党政纪处分。

十五、仙桃市4个污水处理厂不能正常运行
问题。仙桃市对城南、仙下河等 4 个污水处理厂
运营监管不到位，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进
展缓慢，污水收集管网等配套设施不完善，导致
城区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大量生活污
水直排通顺河，部分河段污染严重，辖区内污水

处理厂超标排放长期未得到解决。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对仙桃市委副书记李启斌（时任仙桃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予以诫勉；给予仙桃市城
投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陈长生（时任仙桃市城
投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武汉金宇综合保税发展有限公司党群办主
任王仁盛（时任仙桃市污水处理公司党支部书
记、经理）党内严重警告、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同时，还分别给予昌杰峰等 3人党政纪处分。

十六、孝感市孝南区碧泉污水处理厂建设
滞后问题。孝南区推进碧泉污水处理厂项目建
设不力，建设进度严重滞后；违规调整污水管网
设计，导致原设计收水范围内生活污水和工业
废水直排府河；违规决策采用“雨污合流”管网
设计方案，将排污主管网接入排涝泵站集水池，
导致雨量过大时大量污水通过泵站直排府河。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孝感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副书记、副主任杨军安（时任孝南区区长、区
委书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孝感市政府办
正县级干部刘刚（时任孝南区委副书记、区长）
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孝感市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高宏发（时任孝南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孝南区城乡建设局党组
书记、局长沈灼明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
分和免职处理。同时，还分别给予戴少平等 4 人
党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

十七、新洲区重发展轻保护、环境管理突出
问题。新洲区推进柴泊湖环湖截污工程建设滞
后，造成柴泊湖水质恶化；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同意国科弘大科技（武汉）公司“二氧化硅
气凝胶项目”开工建设；违规将涨渡湖水面承包
给武汉市亮点水产品养殖公司，未制止纠正该
公司养殖中投放饵料、肥料，导致涨渡湖水质不
达标；未按时完成曲背湖周边的畜禽养殖关停、
转迁，导致曲背湖上游及周边畜禽养殖粪水未
经处理直排曲背湖；在张港闸、南濠闸、被絮围

泵站灾后重建工程项目施工期间，未采取有效
措施收集生活污水，导致污水直排举水河；未及
时推进邾城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解决其出
水总磷超标问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武汉
市委常委、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汉南
区委书记胡亚波（时任新洲区委书记）予以诫
勉；给予武汉市委委员、市交通委员会主任余世
平（时任新洲区委副书记、区长）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新洲区委常委高潮（时任新洲区政府副区
长、阳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并免去其阳逻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职务；给予新
洲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区防汛办主任张新
平（时任辛冲街办事处主任）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免职处理。同时，还分别给予周耕、吕文洲、
余春伦、宋海林、周天喜等 10 人党政纪处分和组
织处理。

十八、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工作弄虚作假问
题。省经信委违规为湖北金胜兰公司 260 万吨
炼铁产能制定产能置换方案，重复使用明达公
司 76 万重量箱玻璃产能、宜昌福龙公司 30 万吨
炼钢产能指标，导致我省违反国家工信部规定
新增平板玻璃、钢铁过剩产能。省发改委受理
金胜兰公司项目备案登记时，对产能置换指标
审核把关不严，在省经信委未对 260 万吨炼铁产
能制定置换方案的情况下，擅自同意为项目补
办备案登记手续。沙洋县未按上级要求积极推
进玻璃生产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导致全县
玻璃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滞后，增加 875 万重
量箱玻璃产能的环境排放。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省经信委重化产业处处长艾金群行政
记大过处分（与问题六合并处理）；给予省发改
委工业处处长邹春华行政记过处分；给予沙洋县
政协副主席姚在斌（时任沙洋县副县长、县淘汰落
后产能领导小组组长）党内警告处分。同时，还分
别给予李应春、欧钢虹等12人党政纪处分。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要求实行
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决制止和惩处
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对上述中央环保督察移交
问题的严肃问责和公开通报，充分彰显了省委、
省政府坚定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
作、坚决打赢环境保护攻坚战的决心和力度。
各级党委、政府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进一步
强化措施和完善制度，层层压实环境保护责任，
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努力
开辟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新境界。

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坚韧不拔抓好生态修复，坚持不懈完善生态文
明建设体制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
境可持续发展。

要坚决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认真落实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主体责任，协调各方
力量推动政策落实；敢于较真碰硬，对重点难点
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环保问题，不回避、不遮掩，
敢担当、善作为，力戒走形式、搞花架子；强化督
导检查，建立健全体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
展要求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扎实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

要坚决履行监管责任。各级职能部门要严
格履行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管职责，做到管
行业必须管环保、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
须管环保，进一步建立健全日常监管机制，严把
关键环节，强化源头管控，加大执法力度，完善
联动机制，形成全方位、全要素的生态环境立体
监管网络，严肃查处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对
突出环境问题不能以罚代管、以处代治，要出重
拳、下猛药，铁腕整治。

要坚决落实监督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决维护纪律权威，坚决
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问责、终身追责制
度落到实处；各级司法机关要严肃追究违法违
规生产经营、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单位和个人
的法律责任，坚决为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绿色发展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提供良
好的法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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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0 日，中央第七
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2017 年 4 月 13 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我省
反馈了督察意见，并将督察发现的 11 个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移交我省，要求依纪
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于反馈次日即
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反馈问题的整改和
问责工作，成立了由省委书记和省长任双组长
的甘肃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推进领导小
组，明确提出问题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追究
不到位不放过。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省
纪委、省监察厅牵头成立了省环保督察问责工
作组，在全力配合中央专项督查组核查祁连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对中
央环保督察移交的所有问题线索，采取分级核
实、统一审核的方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查
清了事实，分清了责任，界定了责任人员。按照
中央纪委决定和省委、省政府批准，共对 218 名
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处理。其中，祁连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问责 100 人，包括省
部级干部 3 人，厅级干部 21 人，处级干部 44 人，
科级及以下干部 32 人，给予党纪处分 39 人，政
纪处分 31 人，诫勉谈话 16 人，组织处理 2 人，移
送司法机关 2 人，其他处理形式 10 人；其他 9 个
问题线索问责 118 人，包括厅级干部 12 人，处级
干部 60 人，科级及以下干部 46 人，给予党纪处
分 65 人，政纪处分 27 人，诫勉谈话 24 人，组织处
理 1 人，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1 人。现
将有关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局部生态破
坏严重问题。2014 年 10 月，国务院明确甘肃祁
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界址后，省国土资源部
门仍然在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审批和延续采探矿
权共 14 宗，涉及保护区面积 58 平方公里。长期
以来大规模探、采矿活动，已造成祁连山地区局
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地表塌陷；保护区内水
电无序过度开发严重，现有 42 座水电站，不少水
电站在设计、建设和运行中对生态流量考虑不
足，导致下游河段出现减水甚至断流现象，水
生 态 系 统 遭 受 破 坏 。 经 调 查 认 定 ，有 关 地 方
党 委 、政 府 贯 彻 落 实 中 央 关 于 加 强 祁 连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决 策 部 署 不 力 ，未 能
贯 彻“ 生 态 保 护 优 先 ”的 原 则 ，违 法 违 规 开 发
矿 产 资 源 和 建 设 水 电 项 目 ，推 动 整 改 落 实 不
力 ；有 关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违 法 违 规 审 批 矿 产 资
源 项 目 ，协 调 推 进 祁 连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生 态 恢
复 和 环 境 整 治 工 作 不 力 ，对 保 护 区 内 违 法 违
规 项 目 查 处 不 力 ，未 能 正 确 履 行 职 责 。 按 照
干部管理权限，中央纪委决定，给予省政府党
组成员、副省长杨子兴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由
中 央 纪 委 对 省 委 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李荣灿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11 月担任副省长期间分
管国土、环保工作）进行约谈，提出严肃批评，由
甘肃省委在省委常委会议上通报，李荣灿在省
委常委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由中央纪委对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笑虎（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担任副省长期间分管发改、国
土工作）进行约谈，提出严肃批评，由甘肃省委
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通报，罗笑虎在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给予省
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石卫东

（2013 年 4 月至 2016 年 11 月任省林业厅党组书
记、厅长）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给予甘
肃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进军撤销党
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给予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蒲志强行政撤职处分；给予省人大常委会环境
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郭玉虎（2013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省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副厅长）
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张掖市委书
记毛生武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张掖市委副
书记、市长黄泽元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肃南
裕固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李宏伟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给予天祝藏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张发基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按照中央纪委要求，省纪委还
对其他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进行了问责处理，
给 予 省 环 保 厅 党 组 书 记 、厅 长 王 建 中 党 内 严
重警告处分；给予省发改委党组成员、省能源

局 局 长 孟 开 党 内 警 告 处 分 ；给 予 省 安 监 局 党
组书记、局长郭鹤立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省水
利厅党组书记、厅长魏宝君党内警告处分；给
予 省 电 力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李 辉 党
内 警 告 处 分 ；给 予 张 掖 市 肃 南 裕 固 族 自 治
县 原 县 委 副 书 记 、县 长 高 林 俊 党 内 严 重 警
告 处 分 ；给 予 天 祝 藏 族 自 治 县县委副书记、县
长王英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除上述人员外，
省纪委、相关市州纪委还对负有责任的 11 名厅
级、40 名处级、31 名科级及以下干部分别给予了
党政纪处分。

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问题。全
省大气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2014 年、2015 年
连续两年未完成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可吸
入颗粒物浓度不降反升；燃煤小锅炉整治淘汰
工作不到位，2014 年以来仍违规新增 10 蒸吨以
下燃煤小锅炉 912 台；全省仍有 404 台 20 蒸吨以
上燃煤锅炉未进行提标改造；商品煤管控不到
位，平凉、庆阳两市商品煤抽检合格率仅为 30%
和 66%；列入省政府 2014 年淘汰任务的白银佳
隆新材料有限公司萃取生产线未拆除；甘肃中
瑞铝业有限公司 2014 年违法开工建设年产 50
万吨电解铝项目；《2015 年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实施方案》于当年 9 月才印发各市州，影响当
年 工 作 安 排 。 以 上 问 题 反 映 出 全 省 环 保 、质
监 、发 改 、工 信 等 部 门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部
署 、组 织 推 进 、监 督 考 核 不 力 ，有 关 市 州 政 府
工作落实不到位。根据省环保督察问责工作
组 调 查 认 定 情 况 ，按 照 干 部 管 理 权 限 ，省 委 、
省 政 府 研 究 决 定 ，给 予 省 质 监 局 副 局 长 张 矛
行 政 警 告 处 分 ；对 省 工 信 委 巡 视 员 张 富 奎 进
行 诫 勉 谈 话 ；给 予 省 发 改 委 原 副 主 任 郑 玉 生
党 内 警 告 处 分 ；对 平 凉 市 原 分 管 环 保 工 作 副
市长杨军（综合考虑其在泾河、葫芦河污染及饮
用水源地保护不力等方面应负的责任）进行诫
勉谈话；对庆阳市原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白
振海（综合考虑其在马莲河污染及饮用水源地
保护不力等方面应负的责任）进行诫勉谈话；给
予白银市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贾汝昌（综合
考虑其在白银市重金属污染防治不力问题上应
负的责任）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省冶金协会副会
长、省工信委原材料处原处长李俊海党内警告
处分；给予省质监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局长
严勇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省工信委交通物流处
处长李开明行政警告处分；给予省发改委产业
协调处原处长杨天峰行政警告处分；给予省环
保厅原污防处副处长冯国宁行政警告处分；对
白银市工信委主任赵增国进行诫勉谈话；给予
酒泉市质监局局长张创业党内警告处分；给予
平凉市质监局局长杨学文党内警告处分；给予
天水市质监局局长王宏玮党内警告处分；给予
定西市质监局局长高维东党内警告处分；对平
凉市环保局局长张双鹤、定西市环保局局长黄
强、临夏州环保局原局长韩玉林进行诫勉谈话；
给予白银市环保局局长李正仓（综合考虑其在
重金属治理项目推进缓慢问题应负的责任）党
内警告处分；给予平凉市能源局原局长练生辉
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庆阳市工信委副主任王金

昌党内警告处分。
三、部分河流污染较为严重问题。全省城

市污水管网建设滞后，一些城市生活污水直排
问题突出。山丹河流域每天有 4 万余吨生活污
水直排，2013 年以来水质持续为劣Ⅴ类；马莲河
沿线 23 个乡镇每天有 4000 余吨生活污水直排，
沿线多家工业企业废水超标排放，近两年水质
急剧恶化，已由 2014 年的Ⅳ类下降为 2016 年的
劣Ⅴ类；泾河、葫芦河流域部分乡镇生活污水直
排，葫芦河水质持续为劣Ⅴ类；祖厉河流域每天
有 2300 余吨生活污水直排，薯香园农业科技公
司等淀粉企业生产废水超标排放，化学需氧量
浓度最高达 1083 毫克/升，祖厉河水质持续为劣
Ⅴ类；《2016 年度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于当年
11 月才印发各地各部门，直至督察进驻时，才与
各市州签订目标责任书，导致 2016 年部分目标
任务没有落实到位。以上问题反映出省住建、
环保等部门水污染防治工作部署、组织推进、
监 督 考 核 不 力 ，有 关 市 州 政 府 工 作 落 实 不 到
位。根据省环保督察问责工作组调查认定情
况 ，按 照 干 部 管 理 权 限 ，省 委 、省 政 府 研 究 决
定 ，给 予 省 住 建 厅 副 厅 长 蔡 林 峥 行 政 警 告 处
分；对平凉市原分管环保工作副市长杨军（综
合考虑其在大气污染防治及饮用水源地保护
不力等方面应负的责任）进行诫勉谈话；对庆
阳 市 原 分 管 环 保 工 作 的 副 市 长 白 振 海（综 合
考虑其在大气污染防治及饮用水源地保护不
力等方面应负的责任）进行诫勉谈话；给予省
住 建 厅 城 建 处 处 长 邵 斌 党 内 警 告 处 分 ；给 予
省环保厅原污防处调研员刘迎伟行政警告处
分 ；给 予 张 掖 市 甘 州 区 原 区 长 张 玉 林 党 内 警
告 处 分 ；对张掖市住建局原局长周元圣进行诫
勉谈话；对平凉市住建局局长岳东生、平凉市静
宁县县长张兴荣进行诫勉谈话；对庆阳市环保
局局长杨漪进行诫勉谈话；对定西市环保局局
长黄强、定西市安定区区长祁永和进行诫勉谈
话；给予定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焦烈党内
警告处分。

四、甘肃小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非
法采矿问题。2006 年，小陇山升级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时，自上世 纪 90 年 代 开 始 的 盗 采 盗
挖 金 矿 已 形 成 一 定 规 模 。 近 年 来 林 业 部 门 、
保 护 区 管 理 部 门 和 当 地 政 府 多 次 整 治 ，但 未
彻底根治。截至 2016 年 10 月，保护区核心区
有 10 处 区 域 存 在 盗 采 盗 挖 金 矿 点 ，其 中 位 于
徽 县 境 内 的 6 处 区 域 ，2013 年 之 后 仍 有 新 增
的 盗 采 矿 点 ，造 成 部 分 山 体 剥 落 和 地 表 植 被
破 坏 ，累 计 堆 存 含 氰 化 物 堆 浸 废 渣 5000 多 立
方米，环境隐患突出。经调查认定，省林业厅
及 所 属 的 小 陇 山 林 业 实 验 局 、小 陇 山 保 护 区
管 理 局 贯 彻 执 行 自 然 保 护 区 法 律 法 规 不 力 ，
履 行 管 理 、保 护 职 责 不 到 位 ，监 管 不 严 ，执 法
不到位，未能有效制止非法采矿问题，失职失
责 ，对 小 陇 山 保 护 区 因 盗 采 造 成 的 环 境 破 坏
问题，省林业厅负有监管责任；徽县政府及徽
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分局贯彻执行《自然保护
区 条 例》《环 保 法》《森 林 法》《矿 产 资 源 法》等
法律法规不力，履行属地管理职责不到位，在

清 理 整 治 小 陇 山 非 法 采 矿 问 题 上 失 职 失 责 ，
徽 县 政 府 负 有 主 要 责 任 ，徽 县 林 业 局 和 徽 县
森林公安分局负有监管责任。按照干部管理
权 限 ，给 予 小 陇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局 党 委 委
员、局长李建勋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小陇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局 党 委 委 员 、副 局 长 李 富
义 党 内 严 重 警 告 处 分 ，同 时 建 议 由 省 林 业 厅
党 组 按 程 序 免 去 其 副 局 长 职 务 ；给 予 小 陇 山
林 业 实 验 局 原 党 委 委 员 、总 工 程 师 孙 建 中 党
内 警 告 处 分 ；对 徽 县 县 长 王 俊 强 进 行 诫 勉 谈
话 ；给 予 徽 成 两 康 战 役 纪 念 馆 馆 长 刘 保 怀

（2014 年至今分管徽县林业工作）党内警告处
分 ；给 予 徽 县 林 业 局 局 长 崔 仲 文 党 内 警 告 处
分 ；给 予 徽 县 森 林 公 安 分 局 局 长 魏 乾 卫 党 内
警告处分。

五、康县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延
续探矿权问题。康县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 陇 南 市 ，总 面 积 10247 公 顷 ，主 要 保 护 野 生
大 鲵 。 2015 年 7 月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在 保 护 区
内 违 规 延 续 三 河 坝 西 金 矿 详 查 探 矿 权 项 目 ，
涉及保护区核心区面积约 1500 亩。省国土资
源 部 门 违 反 自 然 保 护 区 有 关 规 定 ，在 保 护 区
核 心 区 、缓 冲 区 内 违 规 审 批 延 续 探 矿 权 。 根
据 省 环 保 督 察 问 责 工 作 组 调 查 认 定 情 况 ，按
照 干 部 管 理 权 限 ，省 委 、省 政 府 研 究 决 定 ，对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矿 管 处 调 研 员 孟 启 凯 、黄 宝 生
进 行 诫 勉 谈 话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时 任 厅 长 蒲 志
强 、副 厅长包自吉、调研员王蜀媛，均因祁连山
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被中央专项督查组和
省纪委调查问责，对以上人员不再追加问责。

六、白银市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
问题。白银市白银公司是国内铜、铅、锌、金、
银、硫等综合发展特大型联合企业，是规模化有
色金属综合发展生产基地，也是向白银市东大
沟排放重金属量最大的企业。其下属选矿公司
环境管理粗放，2016 年曾相继发生回水管道破
裂、选矿矿浆泄漏等两起污染事故，对周边河道
及土地造成严重污染。第三冶炼厂将调节池直
接建在东大沟河道内，池内存有重金属底泥约
600 立方米，环境隐患 十 分 突 出 。 白 银 市 重 金
属 污 染 治 理 项 目 推 进 缓 慢 ，2015 年 国 家 下 达
财 政 专 项 资 金 1.3 亿 元 用 于 治 理 东 大 沟 重 金
属污染和含铬土壤污染，资金到账一年有余，
但 由 于 工 程 建 设 招 标 滞 后 等 原 因 ，项 目 迟 迟
未开工。以上问题反映出白银公司环境管理
粗放，对下属企业监督管理不力，导致下属企
业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长 期 得 不 到 解 决 ；白 银 市 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对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推进
不力。根据省环保督察问责工作组调查认定
情 况，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省委、省政府研究决
定，给予白银市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贾汝昌

（综合考虑其在白银市大气污染防治不力问题
上应负的责任）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白银公司副
总经理席斌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白银市环保局
局长李正仓党内警告处分；对白银市水务局局
长张明玺进行诫勉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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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向甘肃

省移交了督察发现的11个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

甘肃省就祁连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局部生态破坏严重，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部分河流污

染较为严重，甘肃小陇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存在非法采矿，康县大鲵

省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延续探矿

权，白银市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推

进不力等问题进行了问责处理。

甘肃省共对218名领导干部

进行了问责处理。其中，祁连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问

责100人，包括省部级干部3人，

厅级干部21人，处级干部44人，

科级及以下干部32人，给予党纪

处分39人，政纪处分31人，诫勉

谈话16人，组织处理2人，移送司

法机关2人，其他处理形式10人；

其他9个问题线索问责118人，包

括厅级干部 12人，处级干部 60

人，科级及以下干部46人，给予党

纪处分65人，政纪处分27人，诫

勉谈话24人，组织处理1人，因涉

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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